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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化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相关政策
落实和资金以及扶贫项目资产管理情况

审计结果
（2022年12月29日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，自治区

审计厅派出审计组，自 2022年 6月 8日至 8月 15日，对广西壮

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（以下简称大化县）开展了乡村振兴重

点帮扶县相关政策落实和资金以及扶贫项目资产管理情况审计。

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此次审计抽查了产业帮扶相关政策落实和项目资金管理使

用情况以及扶贫项目资产管理情况，涉及资金 429,889.74 万元

（占纳入审计范围资金的 86.85%），涉及项目 29个、单位 19个、

乡镇 16个、行政村 60个，入户走访农户 80户。

二、审计评价

审计结果表明，大化县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巩

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，强化产业

规划引领，聚焦产业帮扶项目建设和后续培育，有力保障产业帮

扶项目资金和政策供给，推动产业扶持政策落地生效，提高脱贫

群众家庭收入，夯实了脱贫群众物质基础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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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产业帮扶项目建设和后续扶持方面。主要是未按规定

时间印发特色产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、牛养殖产业项目存在潜

在亏损、产业帮扶项目后续培育不足。

（二）联农带农机制建立健全方面。主要是部分产业项目联

农带农作用持续性不足、消费帮扶政策执行不够到位。

（三）产业扶持政策落实方面。主要是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

执行不规范、有 3名财政供养人员违规享受小额信贷政策。

（四）产业帮扶资金管理方面。主要是部分村级集体经济项

目未按计划实施，导致资金滞留。

（五）扶贫项目资产管理方面。主要是部分经营性资产的承

租公司存在运营风险，村集体经济资金购置资产收益缺乏连续

性、个别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运营情况不佳、部分养殖产业项目

闲置、部分公益性资产运行管护不到位、扶贫项目资产管理不够

规范。

四、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

针对上述问题，自治区审计厅已依法出具审计报告，并提出

以下审计建议：坚持立农为农，健全联农带农机制，依托乡村优

势资源，科学规划培育特色主导产业；推动产业项目及时落地实

施，完善项目日常管理，提高产业帮扶资金使用绩效；提升政策

性农业保险保障作用，切实保障投保农户和企业的利益；进一步

抓好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，推动规范管理、完善制度、防范风险。

五、被审计单位整改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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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大化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，组织相关部

门召开会议认真研究、制定整改方案，明确整改措施、整改期限、

整改责任单位，确保审计整改到位。本次审计共发现问题 20个，

截至 2022年 12月 27日，已完成整改 13个，正在持续推进整改

7个。具体整改结果由大化县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告。

（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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